信息工程学院2019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时间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6月26日
	发布2019年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通知，布置评聘工作。

	6月27日至7月5日
	一、个人申报（7月3日前）
1．个人申请，填写相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综合考核表》（附件5、填写样表见其他附件6），准备佐证材料（详见附件2）；同时登录“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与评聘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申报流程见附件3），上传《综合考核表》和电子照片后，提交至学院审核。
二、材料报送（7月5日前）：
申报人员将申报材料经系统提交至学院，同时报送佐证材料及以下纸质材料：

1．评聘名册电子稿（附件4）；

2．申请人员的《综合考核表》1份（从系统导出的版本、带水印）；
3．申请教师（研究）系列高职人员提交《浙江工业大学教师（研究）系列申报基本条件对照表》（其他附件4）1份；

4．破格申请人员提交《破格推荐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审批表》（附件11）1份。
5.7月9日前，根据学院办资格审定结果，提交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送审材料。送审材料包括（代表作鉴定意见表+代表作+综合考核表送审版）×专家数，论文代表作的复印件需复印刊物的封面、目录、封底。每份材料装于1个档案袋内，档案袋封面贴上《浙江工业大学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送审材料登记表》（附件10）。所有送审材料不能显示申请人员的姓名。

	7月5日-9日 
	学院基于“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与评聘服务平台”，进行申报资格和材料真实性的审核，并做好申报材料的整理工作。

	7月10日前
	学院将审核通过的材料及送审材料提交至人事处。

	7月中旬
	人事处基于“浙江工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与评聘服务平台”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结果反馈至学院。

	8月至9月
	人事处组织专家送审。

	9月10日前
	申请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将学术重复性文献检测材料电子稿发送至学院办公室。

	9月下旬
	1.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到学院审核申报材料，未通过审核的材料直接通过系统退回学院，学院将通知申请人修改后再行提交。

2.申报人员提交修改完成后的《评聘表》（水印版）一式两份，学院统一将《评聘表》内教学情况和科研项目分别报送教务处、科研院审核盖章。

	10月上旬
	学院将审核通过的材料最终版经系统提交至人事处。

	10月中旬
	根据送审结果确定进入下一评聘程序人员名单。

	10月下旬
	学院组织全体教授（含其他正高）进行民主评议。

	10月下旬
	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资格上网公示；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材料（综合考核表）上网公示。

	11月上旬
	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领导小组会议。

	11月上旬
	组建学科组，举行各学科组会议。

	11月下旬
	学校下达副高等职务（岗位）推荐指标；

学院报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考核推荐组名单，组织评聘推荐并报送推荐结果。

	11月下旬
	报送各系列中职、高职材料。

	12月
	工程等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会议；

教师、研究等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会议；

教师、研究等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会议；

评聘（推荐）结果公示。

	12月下旬
	初聘专业技术职务。


注：以上时间为初步安排，具体时间以人事处通知为准。
